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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粮食局：
现将《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国粮办展〔2012〕118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工作的领导，确保做到人员、经费、效果“三落实”。
二、各市、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要层层落实责任。企业负责人要对本企业所填报数据完整性负责，市、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把关，仔细审核数据，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三、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上报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及时查找事故隐患及影响安全生产形势根源，提出解决办法，化解潜在威胁，防患于未然。
请各市按要求于每月10日前将本市“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展情况上报省粮食局产业发展处。
联系人：章长发  电话 025-83437624
邮箱：zhangchangfa@jsgrain.gov.cn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安全 生产 专项 统计 通知


[image: image2.wmf]
抄送：中储粮江苏分公司、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农垦米业有限公司


[image: image3.wmf]
江苏省粮食局办公室
                  2012年5月24日印发


[image: image4.wmf]
共印 4 份 
附件：
关于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进展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
国粮办展〔2012〕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为及时了解各地区各单位“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协调解决“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各项安排落到实处，我局决定对粮食行业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统计。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统计内容
（一）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生产隐患整治情况。主要统计在专项行动期间通过企业自查或部门督察检查发现的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生产隐患以及治理情况。
（二）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主要统计在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的检查督察次数、检查企业数量、发出整改通知书数量、向有关部门移送案件数量、处罚企业数量、处罚责任人数量等。
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统计表主要包括《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企业填报表》、《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分类汇总表》、《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总表》（见附件1、2、3）。
二、统计方法
《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企业填报表》由企业填报，报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分类汇总表》由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企业报表汇总后逐级上报至国家粮食局。《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总表》由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分类汇总表》以及本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填报，然后上报市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市、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下级管理部门报表以及本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填报后上报。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四大公司”）下属企业，除按属地原则向企业所在地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上报数据外，还应向上级单位上报数据，逐级上报汇总后，由四大公司向国家粮食局上报《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分类汇总表》、《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总表》。
三、时间要求
粮食行业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进展统计从2012年6月开始，到2012年10月结束。在此期间，粮食企业应在每月2日前（遇节假日顺延，下同）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上报《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企业填报表》。县级粮食局每月6日前向市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上报《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分类汇总表》、《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总表》。市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每月10日前，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每月15日前上报上述数据。
上报材料包括电子数据1份，纸制文件2份。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粮食行业集中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统计工作是督导各地区各单位做好专项行动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统计数据还能反映粮食行业安全生产的总体情况，对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科学决策，促进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有积极作用。因此，请各地区各单位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策宣传，落实统计人员，做好经费和物资保障，确保统计范围能够覆盖各类粮食企业。
（二）落实责任。粮食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填报数据负责，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本单位汇总填报的数据负责。各地区各单位要做好数据审核把关工作，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把统计数据质量作为“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检查督察的内容之一，加强对企业和下级管理部门统计工作的指导，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三）加强分析。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找出影响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和专项行动工作质量的症结，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
国家粮食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司联系人：彭扬、肖德明。联系电话:010-63906904、63906977。传真电话：010-63906909。电子邮箱：cangchu@chinagrain.gov.cn
附件：（全部下载）
　　1.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企业填报表（表样）
　　2.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分类汇总表（表样）
　　3.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汇总表（表样） 
　　4.粮食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治理情况统计表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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